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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賴「佔」生不談判拒「退場」
稱計劃走樣三人被「邊緣化」有人指三丑「騎劫」學生集會

2014年歷

時79日的違

法 「佔中」

發起人戴耀

廷、陳健民、朱耀明，以及陳淑

莊、邵家臻等6人，合共9人被控串

謀犯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

擾罪等6罪案，昨第十一天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審訊。第二被告陳健民

完成自辯稱當年9月28日宣佈啟動

「佔中」後，整個「佔領」行動已

與本來計劃不同，他和戴、朱三人

被「邊緣化」，變得「毫無角

色」，對此感到沮喪；辯方證人作

供稱，突然得知啟動「佔中」後感

到十分錯愕，目測有七成示威者離

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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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農曆年初
二發生的「旺
暴」案，「本土
民主前線」（本

民前）前發言人梁天琦、「美國隊長」容
偉業、以及李諾文和林傲軒共4人，被控參
與暴動、參與非法集結等7宗罪。案件昨在
高等法院第二天審理，控方繼續陳詞進一
步交待七個階段的劃分及播放有關片段。
片段顯示當晚黃台仰全場負責指揮，曾威
脅警方稱「你要玩，我同你玩大佢」，並
發號施令「3、2、1，去！」衝擊警方防
線，另有人向警員拋磚頭。控方指用「暴
徒」形容聚集者並不過分。

第一階段 梁天琦已出現
本案第一階段由2月8日下午「本民前」
在facebook發佈題為「本土特色 勇武捍衛
旺角夜市」的帖文，呼籲群眾到旺角砵蘭
街支持小販開始，至當晚10時食環署人員
撤離前；當時首被告梁天琦已在人群中出
現。第二階段則由的士被圍困至當晚10時
45分離開為止；當時砵蘭街已被阻塞，機
動部隊擬進入砵蘭街處理該宗的士交通意
外亦受到阻止，黃台仰一直站在燈箱上用
擴音器指揮群眾，片段亦見到戴上口罩的
第四被告容偉業在群眾中出現，並開始有
人用雜物阻塞道路。

容偉業兩度揮手叫「一齊幫手」
第三階段由的士離開後至午夜12時，當

中涉及容偉業被控的煽惑非法集結及非法
集結罪。當時有警員準備推高台進入砵蘭
街但被群眾阻撓，暴力行動亦開始升級，
警員退至山東街與群眾對峙。
片段顯示黃台仰曾指揮群眾衝向警方高

台，有人向警員掟雜物，容偉業亦在人群
中兩度揮動手臂，一次更叫「一齊幫
手」。
第四階段由午夜12時至翌日凌晨2時，
片段先後拍到4名被告在人群中出現，同涉
被控的暴動罪。片段可見當時有大批人與
警方對峙，黃台仰和梁天琦均有用擴音
器，不斷作出不同呼籲，包括「叫多啲人
嚟砵蘭街……趕走警察」。其後暴力再升
級，有人掟雜物、水樽及花盆，亦有人在
黃台仰站立的貨車旁拿盾牌、換盔甲。
當警方作出「334」呼籲（即10分鐘內作

3次呼籲要求群眾雜開，否則使用武力）
時，梁天琦呼籲「係香港人就留喺度」，黃
台仰則稱：「你要玩，我同你玩大佢。」
黃又大叫「3、2、1，去！」指揮群眾包
括梁天琦衝擊警方防線，當中有人拿着盾
牌、頭盔及金屬棒。
第五階段為凌晨約2時在亞皆老街發生的

事，涉及被告容偉業被控有關亞皆老街的

暴動及襲警
罪。
控方指，

當時有一批
無防暴裝備
的交通警員
在亞皆老街
執勤，群眾
突向該批交
通 警 員 施
襲。
片段可見

有警員遇擊
跌倒，仍遭
群眾繼續擲
雜物，包括
大卡板，一名警員見狀遂向天鳴槍示警，
人群則走向快富街方向擺放雜物及縱火阻
塞道路。
第六階段則是警員由彌敦道推進至山東

街發生的事，當中涉及容偉業被控在山東
街的暴動罪。控方指當時彌敦道受阻，一
隊警員從亞皆老街推進，一隊警員則從登
打士街沿彌敦道推進。
片中可見警員遇到大批群眾暴力阻撓，

有人丟雜物、縱火，亦有人大力搖動路牌
破壞，以及挖起和收集鋪在地面的磚頭。
至凌晨4時許，當警員推進到山東街時，分

遭「暴徒」用搭棚竹指嚇及投擲磚頭襲
擊。
第七階段則為早上約7時花園街及豉油街

發生的事，涉及容偉業被控有關花園街的
暴動罪。當時警方已召喚「速龍小隊」支
援，人群則聚集在花園街和豉油街一帶繼
續破壞及用磚頭擲向警員。片段可見到警
員與人群間有火堆，容偉業則站在人群
中，旁邊有人用磚頭敲打鐵欄，當警員推
進時，人群即向警員投擲磚頭並散開。
控方完成開案陳辭，聆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暴徒襲警 4被告均在場

■參與「旺暴」的梁天琦（中間藍衫者）。 資料圖片

「長洲覆核王」郭卓堅3年前就丁屋
政策提出司法覆核，成為首宗挑戰原居
民丁權的司法覆核案，案件昨在高院第
二天審理。政府一方承認基本法第四十
條是「固有地」存在歧視，但只要能證
明條文是為了維持丁屋政策的合法權
益，就能證明其合法性。而基本法在起
草階段，起草委員會一直有討論丁屋政
策，故第四十條是以丁屋政策的合法權

益為基礎。
代表政府方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只要
某法例是為了保護某階級的人的利益，便已
涉歧視。而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提及「丁
屋地」、「父系繼承人」等，明顯是保障部
分階級人士的權利，不符基本法和人權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保障。而受爭議的
第四十條，列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受保護，余若海承認此條文「固有地」不符
合平等原則的要求，存在歧視。
不過余若海指出，合法傳統權益並不等於
平等權益及待遇，而且現時並非所有香港人
都享新界原居民權利，質疑丁屋政策並沒有
歧視任何人。余若海指，基本法第一百二十
二條本身認可了丁屋政策的合法性。
申請方昨日指，第四十條若要保障丁屋政
策，大可在撰寫時加入「丁屋」二字，就如
第一百二十二條的寫法。余若海反駁稱，第
一百二十二條是特意列出中央政府在《中英

聯合聲明》許下的承諾，因此用字會較詳細，至於第
四十條是處理一般原則，故用字結構都較概括。
余若海同意申請方指，法庭不應受一些個別人士的

意見所影響，但政府方想強調的是，早在基本法起草
的階段，丁屋政策一直是討論的重點，故考慮第四十
條時亦是以丁屋政策為基礎。
聆訊今日繼續。本案申請方為郭卓堅和社工呂智
恆。答辯方為地政總署署長、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及
律政司司長，鄉議局則被列作有利害關係一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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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青衣長青公路發生
的嚴重車禍中，肇事旅遊巴
司機被拋出車外重傷昏迷，
送院延至昨日傷重不治，車
禍傷亡人數增至6死31傷。
今日運輸署將與非專營巴士
商會開會，檢視是否強制非
專營巴士安裝及佩戴安全帶

等事宜。
旅遊巴司機霍志森，62歲，車

禍時被拋出致頭部及身體多處重
傷昏迷，送院須轉往深切治療
部，情況危殆；惟霍經過多日搶
救下，傷勢未有好轉，延至昨午2
時29分終告傷重不治；家人傷心
不已。車禍其餘5名死者，分別
的士司機及4名旅遊巴乘客，昨
晨部分死者的家屬到達葵涌殮房
辦理認屍手續事宜，其間顯得非
常哀傷。據悉，警方已安排今早

11時讓死者家屬到車禍現場進行拜祭。
長青公路嚴重車禍中，3名旅遊巴乘客

疑因未有扣好安全帶拋出當場死亡，政府
應否立例強制非專營巴士安裝及佩戴安全
帶問題，再度引起社會關注；今日運輸署
亦與非專營巴士商會開會商討。

巴士聯憂裝安全帶「一刀切」
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副主席鄧子強昨日在

電台節目中表示，聯會不反對安裝安全
帶，但對「一刀切」及強制做法有保留，
因2009年接載學童的非專營巴士按法例
要求，安裝擋板、加厚底板及加強座椅等
措施，獲允許乘客不佩戴安全帶，已加固
的大型旅遊巴發生車禍時，學童被拋出的
風險很低，而家校巴多屬短途，較少機會
行駛高速公路。
鄧子強以早前中大校巴「自焚」事件作

例，認為發生火警時若保母無法短時間內
為所有學童解開安全帶逃生，事故嚴重性
可能會更大。此外，鄧指現時市面約有
7,000輛旅遊巴，當中逾半已配有安全
帶，但其餘未安裝的旅遊巴因技術上問
題，或需換車才可解決座位配有安全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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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有長青公路車禍死者的家人到殮房
認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元朗
昨晨發生懷疑黑幫街頭追逐斬人血
案，警員趕至經搜查發現一名負傷持
刀漢，雙方一度發生對峙，警員拔槍
示警喝令棄刀，疑犯棄械被合力制服
拘捕，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正追
緝涉案在逃疑犯下落。
被捕男子姓伍，28歲，腿部中刀受
傷，清醒被押送院治理，未有大礙。
消息稱，昨晨9時許，元朗安樂路
109號至111號有兩批人在街持刀互相
追逐施襲，多名市民見狀報警。
警員接報趕至調查時其中一方3名刀
手已聞風先遁，經兜截在附近發現一
名腿部中刀受傷男子，正手持30厘米
長牛肉刀一拐一拐逃走。3名軍裝警員
及一名便裝警員隨即落車左右包圍刀

漢，大聲喝令「唔好再
走，放低把刀……」但
刀漢不予理睬，更持刀
倚在馬路邊欄杆喘息與
警員對峙，兩名警員分
別拔槍示警及掏出伸縮
警棍戒備一再喝令棄刀
下，最終疑犯始棄刀投
降。
警員遂上前將疑犯制

服按在地上，在場持槍
警員亦隨即收起裝備上
前援手，其間再有警員
趕至加入，最終合7名警
員之力將刀漢制服拘捕，由救護車送
院治理。事後警員封鎖現場調查，檢
獲一把牛肉刀、刀套、頸鏈及手機等

證物，初步疑涉及黑幫尋仇，轉交元
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正追查
犯案動機及在逃疑犯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名
曾贏得雜耍比賽季軍的少年，前晚在
尖沙咀星光大道進行扯鈴、花棍、轉
碟等雜耍表演後，收拾工具期間疑噪
音惹來正表演的內地魔術師不滿，雙
方一度發生爭執，少年更遭對方襲擊
受傷需送院治理，警方拘捕涉案男子
帶署扣查。
遇襲少年姓蘇，14歲，頭部被打傷
流血，送院需縫針治理後，無礙出
院；但昨日因傷未能如常上學。
事後蘇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事件

中自己亦有錯，與父親經商討決定不
作追究。
據悉，蘇為家中獨子，父親為的士

司機、母親在私家診所工作，一家居
住葵涌安蔭邨。蘇在兩年多前參加社
區中心暑期活動班時因機緣接觸雜
耍，隨即為之着迷，更跟隨師傅學習
各項不同雜耍，曾在全港青少年雜耍
大賽中贏得綜合雜耍組的季軍，蘇早
已視雜耍為事業，計劃中六畢業後便
投身業界。
為增加表演經驗，過去蘇經常到旺

角西洋菜街表演，因覺太吵鬧，約半
年前轉至尖沙咀星光大道表演，平均
每周表演三四晚，由晚上約8時至11
時許為止，獲得觀眾打賞除有鼓勵作
用外，所得金錢可用作購買表演工
具。

蘇憶述，前晚10時許，當時他在星
光大道表演完畢後，收拾表演工具期
間不慎將觀眾所打賞的散錢及行李篋
等物件推跌發出巨響，疑惹正在前台
表演的24歲姓黃內地魔術師不滿，兩
人因而發生口角，蘇遭黃用手機擊傷
頭部，有人報警。警員到場調查拘捕
黃，蘇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陳健民昨第四天自辯及作供完畢。他稱
宣佈啟動「佔中」後，主題、領導、

組織方法及參與者組成都不同，出現重大
轉變。主題已改為「支持學生、開放公民
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釋放被捕學
生」，至於「撤回8．31决定、重啟政改」
等主題雖得以保留，但亦變為次要。
他直言「我諗成個計劃都已經完全唔同

晒」，又指他和戴、朱三人其後更被慢慢
「邊緣化」，到學生同政府「談判」時，
三人已「毫無角色」。

「佔中」啟動 大批示威者離開
陳健民稱，當戴耀廷宣佈啟動「佔

中」、他講述等待被捕等應對方案時，大
批示威者離去，亦標誌着領導權的轉變，
當時學聯叫他們「唔好再講嘢」及離開大
台。陳重申當時宣佈啟動「佔中」是事先
得到學聯同意，學聯所有人都有站在台上
一起宣佈，故認為是「雙方共同决定」。
陳健民指，戴耀廷當時認為「佔領」數

天便會「退場」，朱耀明亦希望盡快「自
首」以完結「佔領」行動，但他堅持留守
到學生與政府談判。至10月21日政府與學

生代表進行對話時，他和戴、朱三人希望
學生持續與政府談判，但學生認為談判無
意義，同時拒絕「退場」。
三人提議學生的談判委任學者及「泛

民」去談，以及在「佔區」邀請港大民意
調查中心進行「廣場公投」，但學生擔心
「廣場公投」會成為迫使他們「退場」的
工具，最後三人要向公眾鞠躬取消「公
投」，並因而感到沮喪。
陳指當時認為學生已經不再聽他們的意

見，又認為戴耀廷及朱耀明「無得走」是
被他「拖住」，故在當年10月28日與戴耀
廷決定返校復教並「淡出佔中」行動，但
他們與學生「分道揚鑣」後，仍有回金鐘
作道德上的支持。
陳健民作供完畢，辯方隨即傳召證人作

供。當年曾連夜參與「佔中」行動的戲劇
導師胡俊謙稱，他在2014年9月26日開始
參加由學生組織在添美道的示威，至同月
28日凌晨1時許得知「佔中」行動啟動時，
感到十分錯愕，認為「成件事唔同咗」，
當時目測有約七成示威者離開，亦目睹
「長毛」梁國雄一度跪地請求示威者不要
離開。

另一名當年曾參與「佔領」行動的曾慧
筠女士稱，當年9月 28日凌晨宣佈啟動
「佔中」時，有人開心有人憤怒，又有人
指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騎劫」了學
生集會，更有大批市民離去。
教協副總幹事盧偉明則稱，他填寫的

2014年10月1日至3日公眾集會意向通知書
全由朱耀明提供，不知道戴耀廷、陳健民
和朱耀明已打算10月3日後仍留守。自己

是真誠地相信自己和示威者會在10月3日
午夜前會離開當時預計的地點，即遮打道
行人專用區，亦相信大會將呼籲市民離
開。
盧又指他一直相信戴、陳、朱三名被告

會按原定計劃在2014年10月3日於中環遮
打道行人專用區被捕。
案件今天繼續聆訊，辯方透露會再傳召

兩名證人，包括陳日君作供。

警街頭拔槍制服持刀漢

雜耍少年遭魔術師擊傷頭

■警員一度拔槍(左)及掏出伸縮警棍喝令持刀漢棄械
投降。 網上短片截圖

■遇襲少年向記者表演雜耍。

■首被告戴
耀廷（右）
和次被告陳
健民（左）
離開西九龍
裁判法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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